附件3：
<<×××同志申请认定×××职务业绩材料>>

一、装订顺序
1. 述职报告
2. 近年来的奖励证书复印件

3. 个人主持的科研项目和合作科研项目证明材料

4. 申报讲师、实验师需提供1篇教育教学经验总结

5.公开发表的论文复印件

二、填报要求
1.根据本人提供的材料打印目录装订成册，并根据本人提供的材料份数编上页码，以便评委查阅、审核。

2. “近年来的奖励证书”原则上只提供校级以上对本人专业技术工作的奖励。

3.凡提供论文(著)复印件需复印封面、目录、本人文章、封底及印有刊号的版权页。应在论文(著)原件或复印件的目录处对本人论文位置作明显标记，以便评委查阅、审核。 

4.凡涉及到科研方面的材料必须到科技处审核并加盖公章；凡涉及到教学方面的材料，必须到教务处(或研究生处)审核并加盖公章。

5.复印材料必须在复印件正面由本部门两人以上的人审核原件、签名并签署“已核原件”字样，加盖部门公章，否则作无效材料处理。

6.所有材料按顺序装入材料袋中，封面及袋底标签打印后要牢固粘贴在相应位置，原则上一人一袋。

7.送审材料要求真实、准确、齐全、装订整洁、规范。

